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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４２

关于

２００８

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０８

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２０１２

年付息债权登记日

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凡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前（含当日）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根据其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数

量，享有获得本次付息的权利。

２００８

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０５６

号文”核准发行。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期间的利息。根据《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本

次付息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８

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品种、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分为有担保和无担保两个品种。其中，有担保品种为

５

年

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无担保品种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规模为

２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债券简称：有担保品种简称“

０８

万科

Ｇ１

”，无担保品种简称“

０８

万科

Ｇ２

”

４．

债券代码：有担保品种代码为

１１２００５

；无担保品种代码为

１１２００６

５．

债券利率：“

０８

万科

Ｇ１

”票面利率为

５．５０％

，“

０８

万科

Ｇ２

”票面利率为

７．００％

６．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７．

票面金额：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８．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９．

起息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５

日

１０．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０９

年起每年的

９

月

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１１．

担保情况：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经其总行授权）为本期债券中有

担保品种的本息兑付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１２．

信用级别：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的跟踪评级，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

为

ＡＡＡ

，有担保品种的债券“

０８

万科

Ｇ１

”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无担保品种的债券“

０８

万科

Ｇ２

”

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

１３．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４．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１．

本期债券有担保品种“

０８

万科

Ｇ１

”的票面利率为

５．５０％

，本次付息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０８

万科

Ｇ１

”派发利息人民币

５５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

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４４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４９．５

元）；

２．

本期债券无担保品种“

０８

万科

Ｇ２

”票面利率为

７．００％

，本次付息每手（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

“

０８

万科

Ｇ２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７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

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６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６３

元）。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派息款到账日

１．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３．

派息款到账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本次付息的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派息款到帐日

２

个交易日前， 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

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

机构）。

（注：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

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

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

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

列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８３

联 系 人：梁洁、吉江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６０６６６６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５３１６９６

八、相关机构

１．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２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联 系 人：聂磊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２１

传 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５０４

２．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２１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联 系 人：车军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４３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３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湘海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三湘建筑材料

加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协议基本情况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股份”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建筑材料加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建材”）向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申请贷款，三湘建材拟和兴业银行上海分

行签署《基本额度授信合同》，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正。

三湘股份之全资子公司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海房产”）拟以其逸仙

路

２５１－２９３

（单）号一层、纪念路

２６７

、

２６９

号底层商铺与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签署最高债权额为

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正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为三湘建材在《基本额度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提

供抵押担保责任。担保期限壹年。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 本次董

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决议的形成和签署人数均符合

《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尽管本次担保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审议通过的

《公司章程》规定以及按照《上市规则》要求，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三湘建筑材料加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三湘建筑材料加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五楼村储祥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黄建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塑钢门窗

，

铝合金门窗

，

钢构件及水泥制品

，

冷扎扭钢筋混凝土构件加工

，

安装与销

售

；

太阳能热水器安装

、

销售

；

建筑幕墙安装

、

销售

。

股权结构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三）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６

，

３１５．５１ １４

，

９８３．９２

负债总额

２

，

６３０．６４ ３

，

５７３．２４

净资产

１３

，

６８４．８７ １１

，

４１０．６８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度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度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４

，

４０２．４６ ８

，

９４８．３９

净利润

２

，

２７４．１８ ４

，

７２５．９４

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的事项，信用评定良好。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担保债权人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债务

余额

担保方式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上海湘源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

７０

，

６００

万

元

连带责任保

证

２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天龙

支行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

沈阳第一冷冻机有限

公司

１

，

３３７．３２

万

元

连带责任保

证

３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分行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

沈阳和光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

２１０．９１

万元

连带责任保

证

其中第

２

、

３

项系依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重组各方所签署的重组协议， 需由深

圳市利阳科技有限公司所承接的债务。

除

２

、

３

项外，截至本公告日，三湘股份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７０

，

６００

万元，均系控股子

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三湘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资产总额为

９２

，

８８８．８８

万元； 三湘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

母公司的净资产总额为

１０３

，

８３５．３４

万元。

三湘股份及控股子公司未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除前述重大资产重组前需由

深圳市利阳科技有限公司所承接的债务外，亦不存在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亦无逾期担

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四、董事会意见

三湘建材作为三湘股份全资子公司，其资产质量、经营情况、信用状况良好，对其提供担保

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本担保事项不存在提供反担保的

情况， 且三湘建材法定代表人黄建及其配偶就本担保事项拟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

此，为支持三湘建材的经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郭永清、丁祖昱、高波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担保的变化等有关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三湘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３３３

号

１２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关于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三湘建筑材料加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二）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为上海三湘建筑材料加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三、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

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

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至

９

月

１３

日之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７

：

００

（可用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３３３

号湘海大厦

９

楼证券事务部；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 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３３３

号湘海大厦

９

楼 邮编：

２００４３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５３６４０１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５３６３８４０

（传真请注明：转证券事务部）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三湘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委托人情况

①

委托人姓名：

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③

委托人股东帐号：

④

委托人持股数：

２

、受托人情况

①

受托人姓名：

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３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三湘建筑材料加工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集。

２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会议召开方式：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３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４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黄辉先生主持。

５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三湘建筑材料加工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三湘建材作为三湘股份全资子公司，其资产质量、经营情况、信用状况良好，

对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本担保事项不存在提

供反担保的情况， 且三湘建材法定代表人黄建及其配偶拟就上述担保事项提供个人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因此，为支持三湘建材的经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郭永清、丁祖昱、高波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三湘建筑作为三湘股份全资子公司，其资产质量、经营情况、信用状况良好，对其提供担保

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为支持三湘建材的经营发展需要，

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8

月

30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1766

（

A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A

股） 编号：临

2012-032

证券代码：

01766

（

H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H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

公司（

"

南车集团

"

）的通知，南车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

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南车集团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买入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471,000

股。本次增持前南车集团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7,787,817,985

股，约占公司已

发行总股份的

56.421%

，本次增持后南车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7,788,288,985

股，约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56.425%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南车集团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

择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的

2%

（含本次已增持部分股份）。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南车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63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2-57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下午

14

：

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有关会议召开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

8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及提示性公告。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8

月

2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董事长黄飞刚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98,865,358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49.52％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96,946,03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9.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919,321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32％

。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一项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98,865,358

股。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表决形成以下

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小额贷款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该议案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大会

表决。关联股东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大东南集团诸暨贸易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1,885,421

股，反对

33,900

股，弃权

0

股，

246,946,037

股回避

,

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3%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意

1,885,421

股，反对

33,900

股，弃

权

0

股，同意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98.23%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高伯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101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2012－24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8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

决的董事

8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8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经审议，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章程修正案》见

2012

年

8

月

3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以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广东鸿图未来三年股东回

报规划（

2012-2014

）〉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2012

年

8

月

3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691

证券简称：石煤装备 公告编号：

2012-008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2012]809

号文件核准，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000

万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7.40

元。公司本次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0,000,000.00

元，

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以及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41,755,779.98

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全部到位，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天

健验〔

2012

〕

1-13

号《验资报告》审核。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证券

"

）分别与募集

资金存储银行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广安支行（以下简称河北银行金桥支行、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兴业

银行广安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开设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1

、 公司在河北银行金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01371500000491

， 截止

2012

年

7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18,0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煤矿采掘设备产业化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17,988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17

日，其中

188

万

元期限

3

个月，

800

万元期限

6

个月，

17,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

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存

单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2

、公司在兴业银行广安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572020100100028096

，截止

2012

年

7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12,10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煤矿采掘设备产业化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12,098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20

日，其中

498

万

元期限

6

个月，

11,1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

500

万元智能定期存款。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

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

存单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3

、公司在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572010100100339672

，截

止

2012

年

7

月

26

日，专户余额为

4,750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3,900

万元，开户日期为

2012

年

8

月

17

日，其中

200

万

元期限

3

个月，

300

万元期限

6

个月，

3,4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

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公司存单

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1

、公司与上述各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

2

、广发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应当依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广发证券每季度对公

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3

、公司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立军、褚力川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

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

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

、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广发证券。专户银行应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5

、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专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

、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

,

同时向公司及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但公司应在终止本协议前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督促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与公司及广发证券另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8

、本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广发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公司及广发证券分别与河北银行金桥支行、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兴业银行广安支行

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8-30

证券代码：

002621

证券简称：大连三垒 公告编号：

2012-026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9

日

9

时

2

、会议召开地点：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建模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共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0,676.25

万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71.18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俞建模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0,676.25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

反对：

0

股。

2

、《关于修订董事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0,676.25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

反对：

0

股。

3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0,676.25

万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

反对：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的刘翠梅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见证意见如下：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2012032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财务公司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办理存款、结算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

可从事的其他业务，并与其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2012

年

8

月

27

日与财务公司签订了额度

为贰亿元人民币的《借款合同》。

2

、财务公司属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电投

"

）的控股子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财务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的关

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该事项相关议案，关联股东中电投蒙

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编号为

2012010

号的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财务公司办理存款、结算等业务的关联交易公

告》。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设立于

2004

年，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由中电投按

39%

比例控

股出资，其余

61%

的出资比例由中电投的全资、控股公司共

11

家单位参股形成。

2011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

500,000

万元，中电投持股

77%

，其他

13

家股东共

同持有

23%

的股权。财务公司主要业务是：为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

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证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

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财务公司受中电投间接和直接控制。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各类优质金融服务和支持。公司通过财务公司资金业务平台，办理

存款、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业务。公司向财务公司借款金额为人民币贰亿元。公司

2011

年与

财务公司未发生借款事项。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2012

年

8

月

27

日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主要内容：借款金额贰亿元人民币，

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自

2012

年

8

月

27

日起至

2013

年

8

月

26

日止，利率为年息

5.7%

，月息

4.75‰

。

2012

年

8

月

27

日中电投财务公司已将借款金额全部划入公司帐户。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财务公司借款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进

行，有利于公司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此次借款利率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现行一年

期借款基准利率。该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